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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

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上午以现场+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会议由董事长林耀棠先生主

持，应到董事 9人，全部董事亲自出席会议。公司全部监事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

会议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经审议，

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放弃购买佛山市瑞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0%股权的议案》。（7

票同意，关联董事林耀棠、李志斌回避表决） 

根据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燃气有限”）与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海控股”）出具的承诺，在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完成对佛山

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燃气发展”）30%股权收购完毕后两年内，在符合

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，将依法处置或促使燃气有限依法处置所持佛山市

瑞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兴公司”）60%的股权（如未来瑞兴公司股权发生

变动，则燃气有限应确保其持股比例不低于 60%），通过优先考虑将其注入瀚蓝环境等方

式彻底解决瑞兴公司与瀚蓝环境的同业竞争问题；燃气有限拟处置所持瑞兴公司 60%的

股权之前，应书面告知瀚蓝环境；在瀚蓝环境明确表示不同意受让或放弃竞买机会的，

燃气有限方可处置所持瑞兴公司 60%的股权，确保在同等条件下瀚蓝环境享有优先购买

权（瑞兴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除外）。公司于 2014年 12月 25 日完成了上述

对燃气发展 30%股权的收购事项。 

瑞兴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，注册地在佛山市，注册资本 1800 万元，主营

业务为汽车燃料销售，主要业务为通过地处佛山市南海区的 6 个加气站点向燃料公交车

和燃料出租车提供加气业务。股东为燃气有限（持股 60%）和佛山市佛广交通集团有限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 

公司（持股 40%）。 

公司于 2015 年 9 月启动对瑞兴公司的财务及评估尽职调查，聘请中介机构对瑞兴

公司进行尽职调查，认为瑞兴公司存在关联销售与关联方资金占用、因地方产业政策变

化而导致业务发展前景不明、临时加气未取得资质等问题。 

2016年 4月 8日，燃气有限为履行承诺，向本公司出具了《佛山市南海燃气有限公

司关于佛山市瑞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处置问题的咨询函》（南燃〔2016〕10号），请

本公司尽快以书面方式明确表示对瑞兴公司股权的处理方式。公司考虑到瑞兴公司面临

的地方产业政策变化因素未消除、承诺期限未满，仍可进一步观察政策及市场发展态势，

因此，就燃气有限咨询的事宜以《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瑞兴能源发展有限

公司股权处置问题的复函》（瀚环股[2016]13 号）作了回复，表示还需进一步对瑞兴公

司进行评估，将根据评估结果协商处理相关工作。 

在尽职调查后，公司持续跟踪相关政策特别是佛山市相关政策及汽车加气业务市场

发展态势，2015 年以来，国家及地方陆续出台了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相关政策，其中

包括：（1）2015 年 10 月 9 日发布的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

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73 号）；（2）2016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《广东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办〔2016〕23 号）；（3）2016

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（2016

—2018 年）及五个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佛府〔2016〕25 号）。其中提到：到 2020 年，全

省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占全部公交车比例超 75％，其中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超 65％，基

本实现纯电动公交车的规模化、商业化运营；珠三角地区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占比超

85％，其中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超 75％，珠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纯电动公交车推广应用的示

范区域。从 2016 年开始，珠三角地区更新或新增的公交车中，纯电动公交车比例不得

低于 90％，其余 10％全部使用新能源汽车，不得使用燃油车。 

经分析，公司认为：（1）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快速发展，也是国家和地方大力支持

和推动的产业，佛山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，未来将加大力度推广气电混合、纯电动等

新能源公交车的投入力度，以电动机为引擎的新能源汽车正在取代 LNG燃料汽车，而瑞

兴公司目前主要服务对象为 LNG公交车，其汽车加气业务未来或将快速收缩、业务经营

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；（2）瑞兴公司的销售业务对关联方存在重大依赖，对其销售收入

占瑞兴公司总销售收入 80%以上；同时应收账款较大，且关联方应收账款占比超过 90%。

未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，瑞兴公司业绩可能出现急剧下降；（3）瑞兴公司现有经营场

地全部系租赁使用，资产权属存在法律瑕疵。综上，如购买瑞兴公司 60%股权将不利于



 

维护公司的权益。 

因此，董事会同意放弃购买燃气有限所持瑞兴公司 60%的股权，公司未来也不从事

瑞兴公司所处汽车燃料销售业务。 

董事会认为，就瑞兴公司 60%股权处置问题，燃气有限及南海控股已履行相关承诺。

董事会基于对产业发展前景及实际经营情况的分析判断，决定放弃购买瑞兴公司 60%股

权，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。鉴于燃气发展和瑞兴公司经营

方式和客户不相同，且双方约定不进入对方所处行业，瑞兴能源与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。 

由于瑞兴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南海控股的控股子公司，关联董事林耀棠、

李志斌回避表决。 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，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，认

为董事会对本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二、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、高管人选的议案。（全

部 9 票同意） 

三、审议通过关于推荐佛山市南海瑞佳能源有限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管人选的议案。

（全部 9 票同意） 

四、定于 2016 年 12 月 19日（星期一）以现场加网络投票形式召开 2016 年第三次

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《关于放弃购买佛山市瑞兴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6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、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 www.sse.com.cn的《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的通知》（临 2016-065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2 月 3日 


